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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对产品实现过程所涉及到的基础设施、所处的工作环境以及对基础设

施和工作环境的安全提出控制要求，以确保产品实现顺利进行。

2 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学校质量管理体系内所有与产品实现相关的基础设施和

工作环境的使用、维护和管理，以及产品实现过程使用的基础设施和所处

工作环境的安全的管理。

3 定义

3.1 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加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

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其中锅炉、

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为承压类特种设备；电梯、起重机械、客运

索道、大型游乐设施为机电类特种设备。

3.2 关键设备：指具有精密的技术指标和（或）价格昂贵（一般在 30万以

上）和（或）数量稀少和（或）关键过程实现所用的设备。

3.3 基础设施：组织运行所必需的设施、设备和服务的体系。

3.4 工作环境：是指工作时所处的条件，包括物理的、环境的和其他因素，

如噪声、温度、湿度、照明或天气等。

3.5 危险源：可能导致人身伤害和（或）健康损害、财产损失、生产环境

破坏或这些情况组合的根源、状态或行为。

4 相关文件

4.1 《哈尔滨工程大学公用房屋管理暂行办法》。

4.2 《哈尔滨工程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4.3 《哈尔滨工程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4.4 《哈尔滨工程大学技术安全管理规定》

5 职责(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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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国有资产管理处（以下简称国资处）是学校质量管理体系覆盖范围内

基础设施、实验室工作环境、技术安全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修订

完善学校用于科研生产基础设施、工作环境以及实验室技术安全的制度，

并监督制度的执行，定期汇总相关学院报备信息。

5.2 质量管理处产品质量检验科（以下简称检验科）是学校质量管理体系

覆盖范围内监视与测量设备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监视与测量设备管

理办法，并负责监督办法的执行。

5.3 质量管理体系覆盖各学院（以下简称各学院）负责对质量管理体系覆

盖范围内本学院下属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的房屋、场地进行管理和

调配，对其基础设施、工作环境以及安全生产情况实施监管并记录归档，

定期将记录情况于每年 6 月和 12 月报国资处备案。

5.4 实现部门负责按照学校相关制度对本部门基础设施、产品实现工作环

境以及安全生产实施管理，落实具体工作职责。

6 流程图

6.1 科研、生产、试验场所、场地管理流程(第 4 页)

6.2 科研、生产、试验设备管理流程(第 5 页)

6.3 工作环境管理流程(第 6 页)

7 工作程序

7.1 基础设施的管理程序

7.1.1 科研、生产、试验场所、场地的管理

7.1.1.1 国资处应管理学校用于科研、生产、试验所在建筑房屋的《房屋

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每年定期汇总、实施动态管理，并根据

档案管理要求对证书原件进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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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2 各学院应对下属各研究所的房屋使用进行集中调配管理，如有变

化需填写《哈尔滨工程大学科研生产用房变化申请表》及时报国资处审批；

检查各下属研究所房屋场地使用情况（记录格式自定），相关记录汇总存档，

并于每年 6 月和 12 月向国资处报备。

7.1.1.3 各实现部门按照《哈尔滨工程大学公用房屋管理暂行办法》，对所

在房屋场地实施管理，若因试验场所限制，需要进行试验场所外协的，应

通过签订试验合同或合作协议等方式确保外协渠道稳定。

7.1.1.4 法人之外质量管理体系覆盖实现部门应参照《哈尔滨工程大学公

用房屋管理暂行办法》，对所在房屋场地实施管理，并将科研、生产、试验

场所使用情况于每年 6月和 12 月报国资处汇总。

7.1.1.5 当质量管理体系覆盖部门发生调整、学校房屋使用发生变动或国资

处认为必要时，国资处应抽查或指导学院检查各部门科研、生产、试验场所、

场地的使用情况。

7.1.2 科研、生产、试验设备的管理

7.1.2.1 实现部门应根据本部门实际情况，按要求如实填报，形成本部门

《科研生产用仪器设备台账》、《关键设备台账》和《监视与测量设备台账》，

并确保所使用的设备设施和所形成的台账相一致。在产品实现过程中，所

使用的设备设施发生增加、减少、停用、启用等变动时实现部门应在 3 个

工作日内向所在学院上报相关变动申请，变动申请获得批准后设备设施方

能投入使用。

确保其《科研生产用仪器设备台账》、《关键设备台账》和《监视与测

量设备台账》中所列设备设施能够正常使用。每年初制定年度设备维护保

养计划上报学院，保证按计划对设备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和检定，并将使

用、维护、保养和检定情况按规定填入《哈尔滨工程大学仪器设备使用维

护记录》、《大型仪器设备履历书》（到国资处领取）和《科研生产仪器设备

维护保养记录单》，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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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 各学院应汇总其所属实现部门的《科研生产用仪器设备台账》、

《关键设备台账》和《监视与测量设备台账》，形成本学院《科研生产用仪

器设备台账》、《关键设备台账》和《监视与测量设备台账》，并实施动态管

理；汇总下辖实现部门设备维护保养计划并根据各设备具体情况在维保计

划相应栏目里写明维护保养依据。并于每年 3月末报国资处备案。

收到所属实现部门提交的相关设备设施变动申请表后，应在 2 个工作日内

完成审批、台账调整工作和向国资处报备。

根据《哈尔滨工程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哈尔滨工程大学大型仪

器设备管理办法》等要求，对本学院下属研究所设备、设施的使用情况进

行检查，并对各研究所设备的完好率、维护率、监视和测量设备的检定率、

关键设备台账等情况实施检查和统计，每年至少进行 2 次，需将检查、统

计情况进行汇总归档，于每年 6月和 12 月报国资处备案。

7.1.2.3 检验科按照《监视与测量设备控制程序》对各实现部门的测量设

备使用情况实施监督和管理，于每年 6月和 12 月将监视与测量设备台账汇

总情况报国资处备案。

7.1.2.4 国资处应汇总各学院相关设备设施情况，形成《哈尔滨工程大学

科研生产用仪器设备台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关键设备台账》，并实施动

态管理。在收到各学院报送的设备设施变动相关表格时，及时调整设备台

账，确保账目实时更新，账物一致，并在每自然年度末形成当年《哈尔滨

工程大学科研生产用仪器设备台账》下发至各学院。

定期汇总统计学校用于科研、生产、试验设备设施的维护率、保养率

和检定率，当学校总体设备完好率低于 95%、维护保养率低于 98%、计量设

备检定率低于 99%时，组织相关部门采取纠正和纠正措施，必要时，组织相

关学院开展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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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工作环境管理程序

7.2.1 实现部门应结合部门所承担产品的特点，识别产品符合要求所需的

工作环境（如静电防护、温湿度控制等），并根据需要，配备相关基础设施

（如防静电地板、除湿机、温控仪等），以保证工作环境满足要求，上述配

备的基础设施应填写《科研生产工作环境指标及保证设施情况表》（如有变

化随时填写）报主管学院，并由学院于每年 6 月和 12 月报国资处备案；

当满足产品实现所需的工作环境超出实现部门能力时（如房屋场地的

增加），实现部门应及时上报相关部门或采取产品外包的形式，以确保产品

实现工作环境达标，相关记录应报主管学院，并由学院于每年 6 月和 12 月

报国资处备案。

7.2.2 对于需要控制的工作环境，实现部门应对其进行监视、测量、控制

和改进，及时填写并保存保障环境稳定的相关设备的使用、维护记录和环

境是否达标的记录（格式自定）。

7.2.3 各学院应对下属研究所工作环境情况实施监管，不定期进行检查，

填写《科研生产场所工作环境指标检查统计表》存档，并于每年 6 月和 12

月报国资处备案。

根据下属研究所承担任务情况，调配下属研究所（或课题组）的房屋、场

地，需要时，负责与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调。

7.2.4 国资处每年根据各单位报备材料汇总学校体系覆盖范围为保障产品

实现的工作环境所需的各种基础设施、设备、房屋场地，形成台账，实施

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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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用表格

8.1 哈尔滨工程大学科研生产仪器设备明细表（ZBC-07-01）；

8.2 哈尔滨工程大学科研生产仪器设备增加申请（ZBC-07-02）；

8.3 哈尔滨工程大学科研生产仪器设备减少申请（ZBC-07-03）；

8.4 哈尔滨工程大学科研生产仪器设备报停申请（ZBC-07-04）；

8.5 哈尔滨工程大学科研报停设备重新启用申请（ZBC-07-05）；

8.6 哈尔滨工程大学科研生产仪器设备使用情况检查记录（ZBC-07-06）；

8.7 哈尔滨工程大学科研生产仪器设备维护保养计划（ZBC-07-07）；

8.8 哈尔滨工程大学科研生产仪器设备维护保养记录单（ZBC-07-08）；

8.9 哈尔滨工程大学科研生产仪器设备完好率、检定率、维保率统计表

（ZBC-07-09）；

8.10 哈尔滨工程大学科研生产用房变化申请表（ZBC-07-10）

8.11 哈尔滨工程大学科研生产工作环境指标及保证设施情况表

（ZBC-07-11）；

8.12 哈尔滨工程大学科研生产场所检查表（ZBC-07-12）；

8.13 哈尔滨工程大学科研生产场所工作环境指标检查统计表

（ZBC-07-13）；

附加说明

拟制：才 欣

审核：陆 军 董官明

批准：韩端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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